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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收到贵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2031号）（以下简称“《二次反

馈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冀东水泥的独立财务顾问，会同上市公司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就《二

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并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

充和完善，现针对贵会《二次反馈意见》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均与《重组报告书》中相

同。本核查意见中涉及补充披露的内容已以楷体加粗文字在《重组报告书》中显

示。 

本核查意见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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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情况的说明 

结合资本市场环境、公司财务资金状况等因素，经公司审慎研究，对公司吸

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做出

如下调整，交易方案中其他未调整内容保持不变。调整情况对比如下： 

方案要点 调整前 调整后 

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亿元，未超过发行股份吸收

合并合资公司交易价格的 100%，

且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 亿元，未超过发行股份吸收合

并合资公司交易价格的 100%，且拟

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 30%。 

募集配套资金用

途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

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如下

项目投资：2×4500t/d 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废生产线搬迁项目、日产

4500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

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属于调减募投项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调整不构成交易

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相关事项已经授权公

司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1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上交易方案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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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二次反馈意见》问题的回复 

问题 1：拟建项目环评、能评批复问题 

申请文件和一次反馈回复显示，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冀东水泥磐

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水泥熟料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两拟建项

目分别未取得环评和能评批复。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两拟建项目环评手续和

节能审查手续的办理进展、是否存在不能办毕的风险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2）

判断两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理由是否准确、充分，是否

符合当地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规定或要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两拟建项目环评手续和节能审查手续的办理进展、是否存在不能办毕的风

险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环评手续办理进展 

2021年9月7日，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环评申请报送河

北省生态环境厅，并获受理。9月14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专家评审会，建

议修订项目环评报告书，并要求补充项目所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等材料。

目前太行水泥正按照专家评审会所提要求修订环评报告书，拟于10月中旬完成；

园区规划环评手续目前已经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充分论证，正在组织

相关申请文件，将申报至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进行审批，具体详见“问题4：关于

邯郸项目园区环评”之“二、该产业园区的环评手续办理进展”相关内容。本项

目预计将在园区环评手续办理完成后，取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本项目环评报告

书的批复。 

针对本项目的环评事项，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9月13日出具说明如下：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建设，将项目列入邯郸市2021年重点项目，加

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按照项目方案，项目建成后年处置生活垃圾30万

吨，对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有积极贡献，我局对项目建设表示大力支持，鉴于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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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已通过了河北省工信厅《日产9000吨水泥熟料建设项目搬迁方案》公告、河

北省发改委项目备案（冀发改政务备字[2021] 103号）和河北省发改委节能审查

意见（冀发改环资[2021] 781号），认为该项目建设方案在立项阶段与有关法律

法规无明显冲突，我局出具了项目环评执行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因此，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初步审查意见、园区环评办理进展情况以及邯

郸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说明，本拟建项目的环评手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 

根据冀东水泥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对

本次交易方案作出调整，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不再作为本次

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该项目待取得全部应依法获取的审批手续后，公

司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推进该项目建设，因此太行水泥拟建项目环评手续的办理

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 

（二）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节能审查手续办理进展 

2021年9月26日，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取得吉林市人民政府

出具的关于本项目煤炭消费替代方案的批复（吉市政函[2021]123号）；9月28日，

磐石水泥将上述批复及本项目节能审查报告报送至吉林省发改委，目前正在吉林

省发改委的审批过程中，根据沟通情况，节能审查手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 

根据冀东水泥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冀

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不再作为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

该项目待取得全部应依法获取的审批手续后，公司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推进该项

目建设，因此磐石水泥拟建项目的节能审查手续办理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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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两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理由是否准确、充分，是否符合当地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规定或要求 

两拟建水泥熟料项目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设计指标如下： 

企业 

名称 

日产 

（t/d） 

项目 

状态 

可比熟料综

合煤耗

（kgce/t） 

可比熟料

综合电耗

（kW.h/t） 

可比熟料综

合能耗 

（kgce/t） 

可比水泥综

合电耗 

（kW.h/t） 

可比水泥综

合能耗

（kgce/t） 

颗粒物

（mg/m
3） 

二氧化硫

（mg/m
3） 

氮氧化物

（mg/m
3） 

国家新建线标准 108 60 115 88 93 30 200 400 

国家先进标准 103 56 110 85 88 20 100 320 

邯郸金隅太行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 
2x4,500 拟建 89.11 50.81 95.35 68.80 77.76 10 30 100 

冀东水泥磐石有

限责任公司 
4,500 拟建 89.25 43.89 94.64 61.79 70.56 6.01 34.13 114.51 

由上表可知，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水泥熟料项目的设计污染物排放均优于《水泥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规定的限额，设计能耗均优于《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12）中新建

线的国家标准和国家先进标准。 

同时，太行水泥拟建项目已取得河北省发改委节能审查批复（冀发改环资[2021]781 号），环评手续正在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中，

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磐石水泥拟建项目厂区已取得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的环评批复（吉环审字[2021]48 号），节能审查手续正在吉林省

发改委审批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两拟建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及能耗指标设计均已获得主管部门的认可或初步认可。 

综上，水泥等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重点管控行业，国家对水泥行业的能耗和排放标准提出了相应要求。结合两拟建项目

的污染物及能耗指标设计情况以及环评、能评批复情况，标的公司两拟建项目均优于国家标准，并符合当地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规

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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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1、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的

环评手续正在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冀东水泥磐石有

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的能评手续正在吉林省发改委审批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

根据冀东水泥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太行水泥、磐石水泥拟建项目均已

不再作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因此，两拟建项目的环评手续和节能审

查手续办理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 

2、水泥等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重点管控行业，国家对水泥行业的

能耗和排放标准提出了相应要求。两拟建项目能耗及污染物排放均优于国家标准，

并符合当地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规定或要求。 

四、补充披露 

以上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之“七、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之“（八）环境保护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2：拟建项目及所在城市的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情况 

申请文件及一次反馈回复显示，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县冀东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的拟建项目分别位于邯郸市和保定市，两城市均位于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之一的京津冀地区。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拟建项目是否满足

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要求，所在城市是否满足煤炭减量年度目标，如否，

补充披露对项目建设和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述拟建项目是否满足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要求，所在城市是否满

足煤炭减量年度目标，如否，补充披露对项目建设和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两拟建项目是否满足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要求 

1、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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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2×4500t/d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

生产线搬迁项目，太行水泥生产线拟由目前所在地搬迁至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

材及环保产业园，属于生产线同区域内（均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异地搬迁。按

照《河北省用煤投资项目煤炭替代管理办法》、《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做好用煤项目煤炭替代有关事项的通知》（冀发改环资〔2018〕76号）

和《关于退城搬迁项目煤炭替代事宜的复函》（冀发改函〔2019〕203号）相关

政策，本项目生产线搬迁后不新增能源消耗，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较搬迁前减少

2.25万吨标准煤，满足邯郸市煤炭消费量的替代要求。本项目节能审查（其中包

括煤炭替代方案）已于2021年6月取得河北省发改委的同意批复（冀发改环资

[2021]781号），项目满足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要求。 

2、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处于可行性

研究阶段，尚未开展能评报告编制。根据《河北省用煤投资项目煤炭替代管理办

法》和《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用煤项目煤炭替代有关事项的

通知》（冀发改环资〔2018〕76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于本项目的用煤

减量替代计划，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已与唐县、保定市及河北省发改委进

行了初步沟通，并拟通过以下四个途径解决煤炭替代指标： 

（1）利用产能置换后退出产能企业的煤耗指标； 

（2）利用保定市2020年完成削减煤炭任务后剩余的21万吨煤炭指标； 

（3）利用“十四五”期间保定市新增的200万吨综合能耗指标； 

（4）在省内跨地区购买煤炭指标。 

本项目后续将严格按照河北省和保定市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要求完成设计，在

取得包括省发改委节能审查批复在内的应取得的全部审批手续之前，不会启动工

程建设。 

（二）两拟建项目所在城市是否满足煤炭减量年度目标 

根据邯郸市统计局发布的《邯郸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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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能耗3,479.8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1.8%。因此邯郸

市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已削减63.8万吨标准煤，超额了完成了河北省向邯

郸市分配的年度减煤任务指标。 

2020年保定市削减煤炭实际完成36万吨，较河北省向保定市下达的2020年

度减煤指标超出21万吨，超额完成年度减煤任务。 

此外，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于2021年8月12日印发的《2021年上半年各

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的通知（发改办环资〔2021〕629号），北

京、天津、河北地区能耗双控目标进展顺利，能耗强度降低进度目标预警等级、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预警等级均为绿色（三级预警）。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红色为一级预警，表示形势十分严峻；橙色为二级

预警，表示形势比较严峻；绿色为三级预警，表示进展总体顺利 



 

1-3-11 

综上所述，两拟建项目所在城市邯郸市、保定市均已超额完成河北省下达的

2020年度减煤任务，满足煤炭减量年度目标。同时京津冀地区在2021年上半年

的能耗双控目标进展总体顺利。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1、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满足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

减要求。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尚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后续将严格

按照所在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要求完成设计，在取得包括节能审查批复在内的

应取得的全部审批手续之前，不会启动工程建设。 

2、两拟建项目所在城市均已超额完成河北省下达的2020年度减煤任务，满

足煤炭减量年度目标。同时京津冀地区在2021年上半年的能耗双控目标进展总

体顺利。 

三、补充披露 

以上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之“七、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之“（八）环境保护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3：拟建项目审批程序问题 

申请文件及一次反馈回复显示，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冀东水泥磐

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分别为31.99万吨标准煤和13.78万

吨标准煤。请你公司：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

量双控制度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21]1310号）相关要求，补充披露上述

拟建项目是否需履行国家发改委或有关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必要程序。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的通知》（发改环资[2021]1310 号）相关要求，补充披露上述拟建项目是否需履

行国家发改委或有关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必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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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第三条规定：“（七）坚决管控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在建、拟建、存量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以下称“两高”项目）清单，明确处置意见，调整情况及时报送国家发

展改革委。对新增能耗 5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两高”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对照能效水平、环保要求、产业政策、相关规划等要求加强窗口指导；

对新增能耗 5 万吨标准煤以下的“两高”项目，各地区根据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加

强管理，严格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各地区要严把节能审查、环

评审批等准入关，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信贷支持。” 

（一）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

项目为水泥产能等量或减量替代项目，能源消费量较替代前均有减少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为水泥产能等量异地搬迁置换项

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31.99 万吨标准煤（当量值，下同），较搬迁前年综合

能源消费量 34.24 万吨标准煤减少 2.25 万吨标准煤；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

司拟建项目为产能减量置换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3.78 万吨标准煤，较产

能置换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6.13 万吨标准煤减少 2.35 万吨标准煤。因此，上

市公司理解，上述两个拟建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较产能置换前均有下降，不涉

及新增能耗。 

（二）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

项目设计污染物排放和能耗均优于国家标准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的

设计污染物排放和能耗均优于国家标准，并符合当地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规定

或要求，详见“问题 1 回复之第二问”相关内容。 

（三）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

项目均系根据《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实施产能置换的

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均已制定产能搬迁/置换方案，并完成项目建设地省级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示、公告程序，符合《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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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4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邯郸

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搬迁一条 2,0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一条 2,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一条 4,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省级经济

开发区建设二条 4,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已

制订产能搬迁方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发布《邯郸金

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熟料产能搬迁方案公示》，并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发布《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熟料产能搬迁方案公告》，邯郸金

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取得邯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

《邯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380 万吨水

泥生产线搬迁方案的批复》（邯工信字[2021]23 号）。 

2、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 4,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冀东水泥磐

石有限责任公司拟搬迁一条 2,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四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拟置出一条 2,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置换出的产能将由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减量置换新建一条 4,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

任公司已制订产能置换方案，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发布

《关于对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4500 吨水泥熟料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

案的公示》，并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发布《关于对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日

产 4,500 吨水泥熟料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的公告》（吉工信办函[2021]21 号）。 

（四）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

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进展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日产

（t/d） 
发改备案 环评批复 能评手续 

1 

邯郸金隅

太行水泥

有限责任

公司 

2×4,500 
冀发改政务备字

[2021]103 号 

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审批中 

冀发改环资

[2021]781 号 

2 

冀东水泥

磐石有限

责任公司 

4,500 

吉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信息登记表（备案流水号：

20210520220284031022

70） 

矿山环评：吉市

（磐）环建字

[2020]8 号、厂区

环评：吉环审字

[2021]48 号 

正在办理中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的环评手续正在河北省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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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审批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的能评手

续正在吉林省发改委审批中，不能办毕的风险较小，详见“问题 1 回复之第一问”

相关内容。 

结合拟建项目具体情况分析，上市公司理解拟建项目为水泥产能等量或减量

替代项目，符合行业现行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通知》公布后，省级发改部门

未针对前述项目提出新增的工作要求。同时，考虑到法律法规和行业产业指导政

策未来可能的变化，公司将与拟建项目所在地省级发改部门密切沟通，落实最新

法规和政策要求。就拟建项目，公司已作出承诺：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将严格执行包括国

家发改委《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发改环资[2021]1310 号）

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指导意见推进拟

建项目，拟建项目在取得所有应取得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必要程序前，不会启

动工程建设。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的交易对方金隅集团

已作出承诺：将督促冀东水泥上述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冀东水泥磐

石有限责任公司、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在取得全部应取得的审批

手续后依法依规开工建设，上述拟建项目如因审批手续不全违规开工，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由金隅集团承担。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冀东水泥拟建项目为水泥产能等量或减量替代项目，符合行业现行法律法规

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公布后，省级

发改部门未针对前述项目提出新增的工作要求。冀东水泥已作出承诺，邯郸金隅

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将严格执行包括国家发改委《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发改

环资[2021]1310 号）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

审批、指导意见推进拟建项目，拟建项目在取得所有应取得的审批、核准或备案

等必要程序前，不会启动工程建设。金隅集团已作出承诺：将督促冀东水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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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唐县冀东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在取得全部应取得的审批手续后依法依规开工建设，上述拟

建项目如因审批手续不全违规开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金隅集团承担。 

三、补充披露 

以上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之“七、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之“（八）环境保护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4：关于邯郸项目园区环评 

申请文件及一次反馈回复显示，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纳入

邯郸市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该产业园规划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

程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该产业园区尚未取得环评批复条件下，拟建项目

是否能够迁入并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2）该产业园区的环评手续办理进展，是

否存在不能办毕风险、对拟建项目开工建设的影响及相关应对措施。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该产业园区尚未取得环评批复条件下，拟建项目是否能够迁入并开工

建设或投入使用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2×4500t/d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生产线搬

迁项目为标的公司拟建项目，该项目为异地搬迁产能等量置换项目，产能置换已

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完成《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熟料产能搬

迁方案公告》。根据目前项目设计情况，该项目排放及能耗均可实现减量替代，

项目已取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节能审查意见，项目环评尚在河北省生态环

境厅审批过程中。 

该拟建项目拟建地点为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该拟建项目

需要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完成后，方可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 

二、该产业园区的环评手续办理进展，是否存在不能办毕风险、对拟建项

目开工建设的影响及相关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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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河北峰

峰经济开发区，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2014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设立为省级经济

开发区。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实行“一区七园”管理模式，包括现代化工产业园、

新材料产业园、钢焦联产产业园、钢铁装备产业园、电子信息与高端装备产业园、

建材与环保产业园、中小企业孵化园，总规划面积32平方公里，规划主导产业

包括煤化工产业、新材料产业、钢铁及其深加工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建材与环保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等。 

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规划环评事项已经河北峰峰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充分论证，正在组织相关申请文件，将申报至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进行审批。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为省级经济开发区，亦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工业区。

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建材及环保产业园区已经当地政府充分论证，符合

当地发展规划、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符合产业园区环保科学高效管理的需

要，该产业园区的规划环评审查手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在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规划环评审查完成前，邯郸金隅太

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4500t/d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生产线搬迁项目无法开工

建设。该项目为生产线搬迁项目，在拟建项目建设完成后，相关现有生产线将停

产退出。在拟建项目建设完成前，现厂区和生产线正常存续生产，因此，产业园

区环评审批不会对太行水泥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目前该拟建项目尚未开

工，公司将积极跟进园区环评审查审批进度，合理规划拟建项目建设方案，园区

规划环评审查事项不会对该拟建项目建设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1、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4500t/d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生产线

搬迁项目拟建地点为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该拟建项目需要在

产业园区环评相关审批完成后，方可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 

2、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建材及环保产业园规划环评事项已经河北峰峰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充分论证，正在组织相关申请文件，将申报至河北省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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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进行审批。河北峰峰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建材及环保产业园区已经当地政府充

分论证，符合当地发展规划、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符合产业园区环保科学

高效管理的需要，该产业园区的规划环评审查手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3、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为生产线搬迁项目，在拟建项

目建设完成前，现厂区和生产线正常存续生产；在拟建项目建设完成后，相关现

有生产线将停产退出。因此，产业园区环评审批不会对太行水泥日常生产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目前该拟建项目尚未开工，公司将积极跟进园区环评审查审批进度，

合理规划拟建项目建设方案，园区规划环评审查事项不会对该拟建项目建设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四、补充披露 

以上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之“七、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之“（八）环境保护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5：矿业权权属证书续期问题 

申请文件及一次反馈回复显示，标的资产一处年开采规模为 350 万吨石灰石矿

采矿权（证书编号：C1300002014117140136062）有效期原应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届满，经有关部门确认，有效期延至“疫情防控解除后 1 个月”。2）标的资

产 2 宗采矿权有效期已届满，4 宗采矿权有效期临近。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

“疫情防控解除后”办理此处采矿权续期手续是否存在障碍和不能办毕风险，

预计可续期的期限，此处采矿权评估作价是否考虑有效期不确定的影响。2）已

到期和即将到期的采矿权的最新续期进展情况、预计可续期期限及预计办理完

成时间。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疫情防控解除后”办理此处采矿权续期手续是否存在障碍和不能办毕

风险，预计可续期的期限，此处采矿权评估作价是否考虑有效期不确定的影响 

（一）“疫情防控解除后”办理此处采矿权续期手续是否存在障碍和不能办

毕风险 



 

1-3-18 

截至目前，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石灰石矿采矿许可证（证书编号：

C1300002014117140136062）目前仍在有效期内。为防范“疫情防控解除后”

无法及时续期的风险，合资公司唐山分公司已经开展采矿权许可证续期申请的前

期工作，目前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2021 年 6 月，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润区分局组织专家对唐山冀东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石灰石矿生产防治期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进行了验收，确认

地质环境修复效果较好，确认予以通过。 

2021 年 8 月 30 日，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润区分局出具关于《唐山

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石灰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

“二合一方案”）的初审意见，认为复垦标准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程和技术标

准，方案编制过程中征询过土地所有权人意见，土地复垦义务人承诺的土地复垦

资金、施工进度和管理措施可行，满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实际需求，

同意该方案送审。 

2021 年 8 月 31 日，河北省地质矿产研究中心出具评审意见，认为《唐山

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石灰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内容符合《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和相关矿山设计规范、标准的要求，同意评审通过。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石灰石矿“二合

一方案”处于复审阶段，待完成复审后合资公司唐山分公司将就该采矿权续期申

请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审核。目前该采矿权续期相关工作在正常推进中，预计后

续手续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存在不能办毕的风险。 

（二）预计可续期的期限 

该采矿权具体可续期的期限将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受理延续登记申请后，根

据“二合一方案”综合考虑矿山建设规模、矿山申请延续时剩余资源储量规模、

土地复垦情况及矿山剩余服务年限等确定，目前尚无法较为准确地预计。 

（三）此处采矿权评估作价是否考虑有效期不确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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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本次采矿权评估对应的资源储量为产权持有单位已经缴纳价款对应

的剩余资源量，以评估基准日为起点通过矿产资源开发净现金流量的折现体现矿

业权价值。 

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101-2016)》、《矿业权出让评估应用

指南(CMVS301-2016)》，《采矿许可证》、《勘查许可证》等属于矿业权权属依据

资料。评估人员在执行矿业权评估业务过程中，应收集并列示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文件资料，并关注权属资料是否存在瑕疵，如评估基准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已过

期，应要求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提供书面说明，相关说明也应作为权属依据的组

成部分。 

本次评估中对该处矿业权评估遵循上述准则和指南的要求，评估中假设采矿

许可证到期后续能够完成延续，并能够持续延续至评估计算期末。《采矿许可证》

到期及续期延续对产权持有单位已经进行价款处置的资源储量不存在影响，本次

评估中未考虑有效期不确定对采矿权评估作价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二、已到期和即将到期的采矿权的最新续期进展情况、预计可续期期限及

预计办理完成时间 

（一）已到期和即将到期的采矿权的最新续期进展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2处已到期及4处2021年9月30日到期的采矿权最新续

期进展如下： 

1、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咏宁水泥”）持有的邢台金隅咏宁

水泥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编号：C1305002010037120059574）的有

效期已于2020年12月27日届满。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已恢复采矿权许可证延续

申请的受理（此前曾因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安排暂停了全省采矿权许可证到期续期

申请的受理），咏宁水泥现已备齐申请材料，并已通过沙河市自然资源局现场审

核，正待沙河市及邢台市自然资源局出具核查意见后，向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

矿业权延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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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绛县许家虎洼坪分公司采矿权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闻喜公司”）持有的冀东海天

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绛县许家虎洼坪分公司采矿许可证（编号：

C1408002010017120055542）的有效期已于2019年12月25日届满。一次反馈

意见回复后，该采矿权续期最新进展如下： 

2021年9月13日，闻喜公司收到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知，为配合运城

市委、市政府完成露天采石场整治工作，全市矿业权延续登记办理暂时暂停。因

此，受运城市矿山综合整治的影响，该采矿权续期审批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待运

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一步通知。 

3、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石灰石矿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启新水泥”）持有的唐山冀东

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石灰石矿（编号：C1300002011047120111705）的有效

期已于2021年9月30日届满，该采矿权续期进展如下： 

2021年8月9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关于<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石灰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意见》（冀自然资审

【2021】501号），认为方案符合《河北省土地复垦管理办法》（冀国土资发【2016】

11号）等规定的要求，同意该方案。 

2021年8月12日，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古治区分局出具《关于唐山冀东

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石灰石矿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核查意见》，同意该采矿权

延续登记申请。 

2021年8月16日，启新水泥向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延续申请登记书》，

申请采矿权延续。同日，启新水泥收到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古治区分局行政事项收

文回执（自然资告字【2021】第16731号），由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古治区

分局对该采矿权延续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查。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已向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发送了矿山采矿证延续问询意见函，采矿权续期工作处于征询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及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意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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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白合水泥灰岩矿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县水泥”）持有的唐县冀东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白合水泥灰岩矿（编号：C1306002010077120070440）的有效期

已于2021年9月30日届满，该采矿权续期进展如下： 

2021年1月29日，河北省地质矿产研究中心出具评审意见，认为《唐县冀东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白合水泥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符合编制

要求，同意通过评审。 

2021年5月6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关于<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白合水泥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意见》（冀自然资源审

【2021】292号），认为该方案符合《河北省土地复垦管理办法》（冀国土资发

【2016】11号）等规定的要求，同意该方案。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该采矿权已召开矿山环评评审会，唐县水泥

正在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环评评审意见就相关资料进行补充，待取得环境部门

批准文件后，向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矿业权延续申请。 

5、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石矿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承德金隅”）持有的承德金隅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石矿（编号：C1308002010127120086974）

的有效期已于2021年9月30日届满，该采矿权续期进展如下： 

2021年3月9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关于<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意见》（冀

自然资审【2021】75号），认为该方案符合《河北省土地复垦管理办法》（冀国

土资发【2016】11号）等规定的要求，同意该方案。 

2021年6月4日，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鹰手营子矿区分局出具《关于承

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石矿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核查

意见》，同意拟上报该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 

2021年8月26日，承德金隅向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延续申请登记书》，

申请采矿权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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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已向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发送了矿山采矿证延续问询意见函，目前采矿权续期工作处于

征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及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意见的环节。 

6、涞水县宋各庄乡王各庄村东坡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碎石）矿 

涞水京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涞建材”）持有的涞水县宋各庄

乡 王 各 庄 村 东 坡 建 筑 石 料 用 白 云 岩 （ 碎 石 ） 矿 （ 编 号 ：

C1306002011077130115985）的有效期已于2021年9月30日届满，该采矿权续

期进展如下： 

2020年9月21日，河北省地质矿产研究中心出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

审意见书》，认为《涞水县宋各庄乡王各庄村东坡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碎石）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内容基本齐全，基本符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

内容要求》和相关矿山设计规范、标准的要求，可以作为矿山办理采矿权延续与

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所需的技术资料利用。 

2021年2月26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关于<涞水县宋各庄乡王各庄村

东坡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碎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意

见》（冀自然资审【2021】51号），认为该方案符合《河北省土地复垦管理办法》

（冀国土资发【2016】11号）等规定的要求，同意该方案。 

目前，涞水县自然资源局会审通过该矿业权延续申请，京涞建材已根据申报

材料要求上报至保定市自然资源局会审。未来该采矿权在取得保定市自然资源局

出具核查意见后，向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矿业权延续申请。 

（二）预计可续期期限 

除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绛县许家虎洼坪分公司采矿权外，其余 5

处采矿权均位于河北省内。采矿权可续期期限将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受理延续登

记申请后，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综合考虑矿山建设规模、

矿山申请延续时剩余资源储量规模、土地复垦情况及矿山剩余服务年限等确定，

目前尚无法较为准确地预计。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绛县许家虎洼坪分公司矿山位于山西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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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根据运城市露天矿山整治的相关政策规定，该采矿许可证预计可续期期限

为 2 年。2 年期限内完成露天矿山整合相关工作后，由绛县政府进行验收，待验

收合格后可申请延续办理 5 年期限采矿许可证。 

（三）预计办理完成时间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上述采矿权人均已开展矿业权续期工作，根

据当地矿业权续期政策要求积极准备续期手续所需的相关资料，不存在违法违规

或其他妨碍采矿权续期的情况，后续手续的办理预计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根据河北省政务网公示信息，采矿权延续登记从协助受理到办结完成需 28

个工作日；根据山西省政务网公示信息，采矿权延续登记从受理到作出许可决定

需 20 个工作日。由于采矿权延续登记审批环节较多，且部分环节涉及专家现场

评审工作，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地方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安排等较多

因素的影响，采矿权延续登记办结时间可能有所延后，因此上述 6 处采矿权续期

预计办理完成时间目前难以准确预估。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1、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石灰石矿采矿许可证目前仍在有效期内。截

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该采矿权“二合一方案”正处于复审阶段，待完成复审后合

资公司唐山分公司将就该采矿权续期申请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审核。预计后续手

续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存在不能办毕的风险。本次采矿权评估对应的资

源储量为产权持有单位已经缴纳价款对应的剩余资源量，以评估基准日为起点通

过矿产资源开发净现金流量的折现体现矿业权价值。《采矿许可证》到期及续期

延续对产权持有单位已经进行价款处置的资源储量不存在影响，因此本次评估中

假设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续能够完成延续，并能够持续延续至评估计算期末，未考

虑有效期不确定对采矿权评估作价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2、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 2 处已到期的采矿权（邢台金隅咏宁水泥

有限公司黑山西水泥用灰岩矿、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绛县许家虎洼坪

分公司采矿权）及 4 处 2021 年 9 月 30 日到期的采矿权（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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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石灰石矿、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白合水泥灰岩矿、承德金隅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四方洞子沟熔剂用石灰石矿以及涞水县宋各庄乡王各庄村东坡

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碎石）矿）许可证续期工作均在正常办理过程中，相关采矿

权不存在违法违规或其他妨碍采矿权续期的情况，续期手续办理预计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3、标的公司“2+4”处到期采矿权中，除闻喜公司采矿权外，其余 5 处均

位于河北省内，采矿权可续期期限将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受理延续登记申请后，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综合考虑矿山建设规模、矿山申请延

续时剩余资源储量规模、土地复垦情况及矿山剩余服务年限等确定，目前尚无法

较为准确地预计。闻喜公司采矿权许可证预计可续期期限为 2 年。2 年期限内完

成露天矿山整合相关工作后，由绛县政府进行验收，待验收合格后可申请延续办

理 5 年期限采矿许可证。 

4、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地方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安排等较多因

素的影响，采矿权延续登记办结时间可能较政府部门网站公示的时间有所延后，

标的公司“2+4”处到期采矿权续期预计办理完成时间目前难以准确预估。 

四、补充披露 

以上答复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之“六、标

的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

债情况”之“（二）无形资产”之“3、矿业权”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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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2031号]之反馈意见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靖  肖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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